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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中脱颖而出，赢得公众的关注和信

赖，就必须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团队。团

队培训和能力提升训练主要包括：专项

能力培训、知识拓展培训、体能提高训

练、心理健康引导、职业道德素养培训。

专项能力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团队内

分工不同组员的专业技能。文字记者需

要十分扎实的采访和写作功底；摄影、

摄像记者需要过硬的摄影、摄像技术，

以便在特殊情况下获得最有价值的新闻

图像资料；网络编辑应熟练操作各种网

络可利用资源进行新闻报道。

知识拓展培训主要包括对自然灾

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

全事件的相关知识培训。进行重大突发

事件专门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做这

些事件方面的专家。

体能提高训练旨在提高重大突发事

件报道小组成员的身体素质。新闻从业

人员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无论白天

黑夜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些

事发现场危险系数高，可能需要连续工

作 24小时以上。

职业道德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敬

业。在突发事件面前 , 必须具有吃苦耐

劳甚至是不怕牺牲的敬业精神，以保证

新闻报道的及时性。突发事件通常是在

人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 所以在

新闻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时候所面临的是

困难或非常艰苦的工作环境，这就要求

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有极高的职业忠诚。

新闻伦理素养是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在进

行新闻报道时以人为本，尤其是在重大

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多点人文关怀，不传

播血腥、暴力、恐怖的图像资料，不为

取得报道资料强制受害人回忆灾难发生

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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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中的危机传播

新
世纪以来，自然灾害不断发生，

海啸、地震、台风、雪灾、沙尘

暴、雾霾等自然灾害的频发让“风险社

会”更加名副其实，社会性因素的增加

又进一步拓宽了灾害危机的范畴。自然

灾害对公众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公众

对其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如何及

时公开传播自然灾害信息是社会的迫切

需要，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自然灾害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自然灾害一般被认为是由某种不可

控制或未予控制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

突然或在短时内发生的、超越本地区防

救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群伤亡和物质财富

毁损的现象。与其他突发事件不同，从

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自然灾害具有政

治性较弱、易成为头条、易产生谣言等

特点，因此在传播上区别于其他灾难事

件。整体而言，当前新闻媒体在自然灾

害传播上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 媒体不能第一时间详细报道，导

致公众信息“饥渴”

自然灾害发生后传播渠道往往受到

破坏，使得重要的信息不能在第一时间

抵达受众，经常出现“信息稀缺”现象。

如在汶川地震中由于很多基础设施严重

损坏，公路和铁路受损中断，电力、通

信、供水等系统大面积瘫痪，导致救援

人员、物资、车辆和大型救援设备无法

及时进入，媒体无法及时接触新闻第一

现场，灾区的受众也无法了解外面的救

援信息，“信息稀缺”让救援变得非常

困难。

2. 缺乏深度解读，新闻媒体呈现“伪

新闻专业主义”

每每遇到天灾人祸，媒体总喜欢在

头版放置领导慰问或“中国挺住”等图

片，再配以鼓励的话语终结各种猜想，

这样的论调被称为“伪新闻专业主义”。

“伪新闻专业主义”试图用重复的口吻

冲淡人们对死者的悲哀，“转移受众对

灾难的注意力，但过于宣传‘人定胜天，

众志成城’，这种做法只会显得更不专

业”。①“伪新闻专业主义”还表现为不

适当的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对死者过

细地描述，对生者过于殷勤地“追问”，

这些论调与行为其实都是都对受害者的

二次伤害。

3. 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谣言温

床”，带来救援阻力

从我国近六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来

看，谣言在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不安，

引发了民众诸多不理性的行为，这与媒

体没有及时传播信息有很大的关系。如

去年 10 月浙江余姚水灾中，有网民在

网上散布“陆埠水库”倒塌信息，以及“水

库已经裂了”、“下游的人要小心啊”等

诸多言论，造成民众的恐慌、场面的混

乱，给救援带来了不少困难。

4. 过度渲染灾难造成社会恐慌，易

形成“恐慌文化”

在自然灾害中，新闻媒体成了最

主要的“风险放大站”，连篇累牍的灾

情报道及触目惊心或悲痛惨绝的图片视

频，容易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这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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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尤其体现在气候报道上，“媒体对于

飓风、龙卷风、暴风雪、水灾总是特别

眷顾，绘声绘色地报道恐怖万状的大灾

难，仿佛那是天地异变而不是自然界正

常的变化”。②过度的悲情渲染、恐怖描

述，则“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形成‘恐

慌文化’，从而造成受众非理性的直觉

式的反应”。③因此，对于这种社会恐慌

需警惕。

　　
自然灾害信息传播的策略

真正做好自然灾害信息传播，需要

政府、专业机构和新闻媒体等多方面的

配合，政府部门要敢于负责任并使用多

种传播渠道发出预警通知、专业机构要

做到科学准确预报、新闻媒体要配合进

行广泛的报道，使更多的群众及时获知

信息，避免更大的伤害。 

1. 建立专门的自然灾害信息传播系

统，综合发布预警信息

我国已逐步建立不同灾害预警信息

发布系统，如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工

作的意见》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

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提前 15 到 30 分钟

发出，覆盖率超过 90%。此外，我国也

在加快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设，形成国

家、省、地、县四级相互衔接、规范统

一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实现

预警信息的多手段综合发布，但是这些

系统仍需进一步的规范与完善。2012 年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中国气象

局新闻发言人也在发布会上表示，“天

气预报的准确率及预警信息的全网发布

等问题需改进，而且只是规定了灾害前

期的信息发布，缺乏完整的灾害信息传

播系统”。④

2. 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做合

格的“风险沟通者”

灾害信息员作为人际传播中信息传

递和解惑的一环，可以调节风险信息，

及时将不确定信息形成的谣言扼杀在初

级传播阶段。《地震灾区速报规定》第

十一条规定：“国家和省级重点监视防

御地区（城市）所在的乡（镇、

街道），可以发展科技助理员

或民政助理员等为灾情速报人

员。”由于各地灾害信息员具

备地理上接近性的优势，可以

及时为官方和媒体提供信息，

将最新进展及时汇报，从而为

后续工作做铺垫。此外，信息

员还能很好地制止谣言的传

播，经过专业训练的信息员能及时通知

民众灾害信息并给他们解惑，进行疏导

引领工作，构筑抵制流言的防火墙。

3. 善于利用多种传播手段，降低救

援难度

地震、暴雪等自然灾害会引发次生

灾害如泥石流、滑坡、山洪等，导致通

信、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的严

重损毁，正常的信息传播渠道受阻，因

此要善于利用一切有效的传播手段特别

是能够直达公众的媒体形式，如汶川地

震中用飞机向灾区投递收音机、记者使

用海事卫星电话；北京特大暴雨中使用

手机短信和微博发布信息和救援等；广

东“天兔”台风来袭期间多种传播手段

并用，各大微博或门户网站纷纷发表预

警信息，提醒广大民众安全出行。

4. 媒体报道要真正体现人文关怀，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灾害预警

“理性的报道内容将使公众客观、

全面、冷静地看待灾难，迅速、周密、

妥当地进行灾难救援。”⑤新闻媒体要努

力做好理性化报道，体现人文关怀。此

外，为了让预警信息更好地传播到受众，

中国正在探索一套通俗易懂、容易被公

众接受的预警指标体系。媒体也对一些

专业术语进行通俗化解读，如在台风“天

兔”到来之前，广州电视新闻为了提醒

公众台风的强度，特地进行了模拟实验，

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结  语

林肯有句名言，“让人民知道的真

相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安全”。⑥在自然

灾害愈加频繁的当下，不能低估民众的

心理承受能力，民众有权利知道真相。

在复杂的舆论场下，政府的权威表达一

旦缺席，小道消息必然窃喜，因此，现

代政府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增加传播

渠道，以满足民众对灾难事件真相的了

解，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出现。同时，媒

体不仅要严格要求自身，避免给受众制

造媒介恐慌症，而且要尽可能有效地传

播预防灾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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